
 113年度花蓮購物節  領獎須知 

 本人（第  ＿＿＿_ ＿  週）中獎人  (簽名)  參加由花蓮縣政府舉辦之 

 「113年度花蓮購物節」抽獎活動，已詳閱下列說明辦理領獎事宜。說明如下： 

 一、中獎者應於抽獎日起計30日內(含)前將  「領獎須知」、「得獎收據憑證」、「蒐集個人資料 

 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、「購買證明憑證」、「獎項領取方式」等文件  ，親簽詳填後 

 ，  以下列三種方式擇一繳交  至本專案辦公室，  待專案辦公室通知核實無誤通知後，方可領取獎品 

 (親領或郵寄)。 

 (1)  【親送】  請於  平日開放時間親送至970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17號  –花蓮購物節專案辦公室。 

 (2)  【紙本郵寄】  兌獎期限內(郵戳為憑)寄至  970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17號 – 

 花蓮購物節專案辦公室(電話:0930-309-672)。 

 (3  ) 【電子掃描繳交】  請將文件以【電子掃描】方式且須清晰，並以整份完整PDF檔案形式， 

 以Email 信件方式傳送至花蓮購物節專案辦公室信箱(  hlgo2022888@gmail.com  )，  並於 

 信件主旨屬名中獎梯次、中獎序號、及中獎人姓名。 

 以上方式如文件有不清或未填寫詳實，須於補件期限內完成補正。補正完成才可進行領 

 獎程序。 

 二、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中獎金額 (價值)超過新台幣 

 1,001元以上者，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使用，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。中獎 

 金額(價值)在新台幣20,010元以上者，得獎者依法需先繳交 1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 

 獎。得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不論得獎者所得之金額，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 

 20%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，應檢附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人 

 同意書。若得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金，視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且不得異議。 

 三、未依上述說明辦理領獎手續者，視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且不得異議。 

 四、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專案辦公室「113年度花蓮購物節」注意事項及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 

 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相關內容。 

 「得獎收據憑證」與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詳後附件，請台端參 

 閱並填寫與簽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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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獎收據憑證 

 茲收到「113年度花蓮購物節」抽獎活動 第  ＿＿＿＿_  週 

 中獎獎品：  一只此據。  (品名可參閱第9頁) 

 中獎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

 手機號碼 

 戶籍地址 
 縣(市)  鄉/鎮  /市/區  村/里_____鄰 

 _  路/街  段  巷  弄______號_____樓之___。 

 通訊地址 

 □  同戶籍地址 

 縣  (市)  鄉  /  鎮  /  市  /  區  村  /  里  _____  鄰 

 _  路/街  段  巷  弄______號_____樓之___。 

 本  人  已  詳  閱  並  同  意  貴  專  案  辦  公  室  「  113  年  度  花  蓮  購  物  節」  活  動  辦  法、  領  獎  須  知  及 

 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相關內容。 

 簽名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. 

 身分證正面  身分證反面 

 中華民國        113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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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 1. 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

 113  年  度  花  蓮  購  物  節  專  案  辦  公  室  (以  下  簡  稱  本  專  案  辦  公  室)  為  遵  守  個  人  資  料  保  護  法  規  定  ，  在  您  提 

 供個人資料予本府前，依法 告知下列事項： 

 一、本專案辦公室因「113年度花蓮購物節」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出生 

 年  月  日、  國  民  身  分  證  統  一  編  號、  性  別、  職  業、  教  育、  連  絡  方  式  (包  括  但  不  限  於  電  話  號  碼、 

 E-MAIL、居住或工作地址)等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 

 二、本專案辦公室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本專案辦公室隱私權保護政策 

 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三、本專案辦公室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四、除蒐集之目的涉及活動外，本專案辦公室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五、本專案辦公室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、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公 

 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，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六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專案辦公室行使之下列權利： 

 (一) 查詢或請求閱覽。(二)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(三)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 (四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(五) 請求刪除。 

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本專案辦公室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另依個人 

 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，本專案辦公室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 

 七、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本專案辦公室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 

 八、本專案辦公室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本專案辦公室將會善盡監 

 督之責。 

 九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本專案辦公室留存此同 

 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 

 2. 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 一、本人已充分知悉 貴專案辦公室上述告知事項。 

 二、  本  人  同  意  貴  專  案  辦  公  室  蒐  集、  處  理、  利  用  本  人  之  個  人  資  料  ，  以  及  其  他  公  務  機  關  請  求  行  政  協 

 助目的之提供。 

 立書同意人 (簽名)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華民國113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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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購買證明憑證 

 第  ＿＿ _ ＿＿  週  中獎編號:  HLGO04-_____________ 

 中獎人姓名: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如以【發票或雲端發票登錄】憑證檢附欄  （二擇一） 

 如以店家「開立發票」登錄者， 

 請檢附中獎登錄之發票號碼證明聯(複本即可) 

 需清晰可見發票內容及發票號碼 

 如以「雲端發票」登錄者， 

 請於手機截圖您的載具內容(含發票號碼)後印出貼上。 

 【其他方式】購買證明檢附欄  （二擇一） 

 請貼上登錄時上傳登錄的照片作為佐證資料，也確認該照片並無重複利用、登錄或偽造之情事 

 ，如有疑義，需提供其他資料佐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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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獎項領取方式 

 請勾選(V)您的獎項領取方式 

 第  ＿＿＿＿  週 中獎獎品：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中獎編號:  HLGO04-  ______________  中獎人姓名: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請勾選  方式  說明及備註 

 □ 
 親領 

 請以本人到場領取為原則，非本人需攜《代領委託切結書》 

 (如本文件11頁)  及身分證明文件領取。 

 領獎地址: 

 970花蓮市海岸路17號/開放時間:週一至週五9:00-17:00， 

 例假日休息。 

 預計領取時間: 
 113年______月_______日 _______時~_____時之間 

 (專案辦公室人員將會再與您聯繫確認) 

 □ 

 郵寄  家電類產品免運費，其他非家電類需自行負擔運費，採貨到付運 

 郵寄地址:  □□□ 

 收件人姓名: 
 以中獎人為原則，如因其他原因填寫非中獎人， 

 請註明與中獎人之關係 

 電話(手機為主): 

 其他備註  無則免填 

 注意事項: 

 1.如有疑義或未盡事宜，以主辦單位釋疑為準 

 2.親領時間如若主辦單位無法配合，將另行通知。 

 3.全期加碼抽商品如電腳車、「頻感覺遊花蓮」組合禮品等因運費差異較大，將另行通知所需運費。 

 4.電視類產品因需與領獎人現場確認面板無破損後交貨，領獎資料確認無誤後將有人員另行約時間交 

 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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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事項 
 11309 

 1. 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之規範，活動辦法及 

 注意事項載明於本活動網站(https://hlgo.tw/)，如有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行為，主辦單位得取 

 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。  

 2.  活動時間為113年6月1日起至公告截止日止，抽獎日期以官網公告為準，得獎名單亦公告於 

 活動網站，電腦系統將以簡訊通知得獎人中獎資訊，恕不再以電話通知。  

 3.  本活動內容為消費者於活動時間內至活動參與店家，單筆消費滿額新台幣100元整(含以上)， 

 可獲得抽獎機會。消費者消費滿額可自行自官網登入參加抽獎，由消費者輸入姓名、電話、 

 身分證後4碼、消費紀錄等資料，完整輸入後於當日傳送即完成登錄，於當梯次抽獎完成後如 

 未中獎，序號將轉移參加全期加碼抽活動。  

 4.  得獎人須於抽獎日起計30日(含)前，持本人身分證至「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17號：113年花蓮 

 購物節專案辦公室」領取獎品或由花蓮購物節專案辦公室協助郵寄獎品，得獎人需自行上本 

 活動網站列印「領獎須知」(附件 1)、「得獎收據憑證」(附件 2)及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

 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(附件 3)，本人親自填寫紙本資料及黏貼身分證影本完成後，於領獎 

 期限前親送或郵寄掛號方式送達本專案辦公室，也可以電子信件方式掃描傳送至花蓮購物節 

 專案辦公室信箱(信箱:  hlgo2022888@gmail.com)；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，另應檢附證  明資 

 料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，經核驗後確認無誤始得進行領獎作業，逾期視為放棄，亦不得要求 

 將獎品轉讓給第三者。  

 5.  若得獎者未能親取獎品要求寄送，獎品一經寄送，如過程中發生遺失、遭冒領、竊取等喪失 

 占有情形，或有破損、延遲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方之原因，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無需為此 

 負任何責任；且本活動得獎獎品寄送地區僅限臺灣地區(含外島)。  

 6. 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正確，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。如因填寫 

 或提出之資料有錯誤缺漏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，或所提出之資料雖正確，但因 

 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、郵便等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，致無法通知得獎人時，主辦 

 單位不負任何責任，且視為得獎人放棄得獎資格。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 

 ，參加者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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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. 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中獎金額 (價值)超過新台幣 

 1,001元以上者，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使用，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。中獎 

 金額(價值)在新台幣20,010元以上者，得獎者依法需先繳交1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 

 得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不論得獎者所得之金額，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20%機 

 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若得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金，視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且不得異 

 議。 

 8.  獎項不得兌現，指定型號、顏色、出貨日期或要求遺失補發。最新型號之獎品以抽獎當月我 

 國國內可購得之型號為準，且主辦單位保有更換等值獎品之權利。 

 9.  本專案委託「不只是行銷有限公司」執行，並代為收付及申報中獎稅金事宜。稅金匯款帳戶 

 請認明「不只是行銷有限公司」，如非本檔案提供之帳戶，請勿匯款。 

 10. 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擁有保留、修改、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修改及最新 

 訊息等資訊皆於本活動網站上公佈，不另行通知。 

 ＊＊＊稅金相關重要資訊請閱讀＊＊＊ 

 中獎稅金匯款帳戶 

※請於收到匯款簡訊通知身分已檢核完成後再行匯款!簡訊內容不會主動提供帳號! 

 匯款銀行：  永豐銀行 花蓮分行 

 銀行代碼：  807 

 匯款戶名：  不只是行銷有限公司 

 匯款帳號：  176-018-0015439-7 

 匯入時請於  備註欄  備註  中獎期數＋中獎者姓名。  如： 01王大明 

 匯費或手續費請自行吸收(勿內扣) 

 (匯款完成後如於2日內未收到確認簡訊，請來電0930-309-672)或至LINE@通知花蓮購 

 物節專案辦公室(ID:@HLGO)詢問，謝謝)（例假日順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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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獎稅金匯款資訊  -金額對照表 

 【13-24週】  獎項及產品價值清單  單位:新台幣 

 項次  獎項  所得稅  獎品價值  稅金 

 一  奇美55型G系列 4K Google TV  需申報  20,900  2,090 

 二  石頭 Qrevo Pro掃地機器人  需申報  39,999  3,999 

 三  Panasonic 18L變頻清淨型除濕機 F-YV36MH  需申報  25,290  2,529 

 四  賀眾免安裝瞬熱飲水機 (特仕版)  免申報  18,800  免繳 

 五  LG PuriCare™ AeroFurniture 新淨几  免申報  14,900  免繳 

 六  Philips 飛利浦 負離子淨化 4.5公升水冷扇  免申報  4,750  免繳 

 加碼獎 

 (加碼獎)頻感覺 遊花蓮套組 
 momentum EA-402 電動輔助自行車X1、 

 【DJI OSMO POCKET 3】一英吋口袋雲台相機 全能套裝X1組、 

 Coleman GREEN LABEL環保材質系列露營椅X2 

 需申報  59,990  5,999 

 【01-12週】  獎項及產品價值清單  單位:新台幣 

 項次  獎項  所得稅  獎品價值  稅金 

 一  Apple 創業雙機  (2024最新)11 吋 iPad Pro Wi-Fi 機型256GBX1+iPhone 15 256GBX1  需申報  68,300  6,830 

 二  LG CordZero A9 T系列自動集塵濕拖無線吸塵器  需申報  35,900  3,590 

 三  Apple Watch Ultra 2  需申報  27,900  2,790 

 四  Dyson三合一涼暖空氣清淨機(  HP10)  免申報  19,900  免繳 

 五  SCION智能廚餘機  免申報  13,900  免繳 

 六  飛利浦透視海星氣炸鍋5.6L  免申報  6,900  免繳 

 Ａ  SHARP Healsio 26L經典款水波爐  免申報  19,950  免繳 

 Ｂ  apple ipad 10  10.9吋 256GB wifi版  免申報  17,900  免繳 

 Ｃ  飛利浦DC無扇葉風扇  免申報  9,900  免繳 

 Ｄ  大同6人份不銹鋼電鍋  免申報  4,490  免繳 

 Ｅ  奇美50吋液晶電視 4K google TV  免申報  14,900  免繳 

 Ｆ  ASUS筆記型電腦Vivobook 15 (X1504ZA)  免申報  17,999  免繳 

 Ｇ  全國電子禮券10,000元  免申報  10,000  免繳 

 Ｈ  全聯福利中心禮券5,000元  免申報  5,000  免繳 

 加碼獎  Gogoro-JEGO-Dual Batteries電動機車(GD2YT)  需申報  59,980  5,9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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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兌獎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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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

 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（或被監護人） 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（民國  ______  年  _____  月  _____  日出生，身分證字號  ___________________  ）  參加由 

 花蓮縣政府舉辦之「113年花蓮購物節」抽獎活動，本人遵守活動事項及領獎 

 須知，且有權簽署本活動之相關文件。特此說明。 

 此致  113年花蓮購物節專案辦公室 

 法定代理人 (簽名)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身分證字號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聯絡地址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聯絡電話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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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獎代領委託切結書 

 本  人  君  (  委  託  人  姓  名)  為  本  次  花  蓮  購  物  節  活  動  中  獎  人  ，  中  獎  序  號  ： 

 HLGO04-  ＿  ＿  ＿  ＿  ＿  ＿  ＿  中  獎  品  名:  ＿  ＿  ＿  ，  因  個  人  因 

 素  無  法  親  領  ，  茲  授  權  委  託  (  受  託  人  姓  名)  先  生  /  女  士  ，  代  為  領  取  獎 

 項，如有虛偽事實或紛爭，本人願承擔一切風險及責任，特以此聲明書切結。 

 此致.     花蓮縣政府及花蓮購物節專案辦公室 

 ◎委託人:  ___  (簽名) 

 身分證字號:  ___ 

 地址:  ___  ___ 

 聯絡電話:  ___ 

 ◎受託人:  ___  (簽名) 

 身分證字號:  ___ 

 地址:  ___  ___ 

 聯絡電話:  ___ 

 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關係:  ___ 

 中華民國  113   年  月  日 

 受委託代領獎人  身分證影本(請附上清晰影印本) 

 受委託代領獎人 

 身分證影本  正面 

 受委託代領獎人 

 身分證影本背  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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